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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业异质性往往导致知识产权保护在各个行业中的创新效应也不尽相同。文章首先构建

了省际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随后通过 Prob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制

度环境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跨行业的实证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显著地推动

了我国全样本工业企业的研发活动。但分行业的回归结果却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

影响在市场结构不同的行业里表现迥异。在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两者呈倒“U”型关系，过于严

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会削弱企业研发动机; 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则显著地提

高了企业研发激励。我们的研究建议，政府在作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时应充分考虑到行业异质

性，既要保证创新主体从研发中获得足够多的利润以激励其研发，又要减少因为过度知识产权保护

所带来的创新阻碍，从而提高行业总体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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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不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都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经济持续增长

的根本动力，而研发( Ｒesearch and Development，Ｒ＆D) 则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1-2］。企业是研

发活动的主体，不过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对 Ｒ＆D 活动的投资规模可能低于社会的最优水平［3］。由

于面临不确定性以及研发溢出效应所引致的市场风险和市场失灵，会造成企业对 Ｒ＆D 成果无法完

全占有、Ｒ＆D 投入的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等问题［4-5］，直接导致企业研发投资不足，进而带来

整个国家 Ｒ＆D 投入水平过低。因而政府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适度的干预以激励企业研发投

入。除了给予企业 Ｒ＆D 活动财政补贴［6-9］，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Ｒights，IPＲ) 保护制度作

为解决企业创新市场失灵的政策工具也日益受到政府决策层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我国的 Ｒ＆D 投入快速增长，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也取得了明显

进步。一方面，我国的 Ｒ＆D 占 GDP 比例不断增加，2002 年突破 1%，2012 年达到 1. 97%。大中型工

业企业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快速增长阶段的重要力量。《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3》统计数据显示，大

中型工业企业的 Ｒ＆D 支出占我国全部 Ｒ＆D 支出比例呈上升趋势，2012 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 61%。
另一方面，我国从 2005 年开始启动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2008 年正式公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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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强度已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10］。并且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执行强度也在

不断提高( 见后文图 1) 。有鉴于这些现实，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从实证的角度定量地考察地区知识

产权保护这一制度环境对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行为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评估制度环境对研发

投入的影响，也关系到未来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安排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局。
当然，科学地回答上述问题并不容易。首先，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很难被较好地测量。以往

文献中跨国层面数据( Cross － country Data) 的实证研究一般采用 ＲＲ 指数［11］和 GP 指数［12］来度量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ＲＲ 指数和 GP 指数的缺陷在于，两者都是从书面立法的角度对 IPＲ 保护强度进行

测量，并没有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国内其他学者测算的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指标虽然考

虑到了执法因素，但刻画的都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状况，并没有考虑到地区执法程度差异，因此可能并

不适合微观经验研究。方颖和赵扬［13］就强调，尽管地方政府和法院遵从同样的法律，但同时又存在

着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地方性行政规章，这会导致各地在实施和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时存在差异。其

次，不同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程度未必相同。从政策安排层面上看，也非

常有必要充分考虑到行业异质性。
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创新的诱导效应和挤出效应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产

生的垄断利润是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关键所在，它可以有效地维护研发企业的利益，通过排除

模仿者对其利益的侵犯来提高创新者的研发倾向。如果没有排他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等无形资

产就极有可能很容易地被别人模仿或被员工带走从而为竞争对手所得，一旦潜在的创新者预期到这

一点，他们就会因为无法保证收回创新投资而失去研发投资活动的动力和意愿［14］。另一方面，虽然

垄断利润的吸引力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激励，但关于研发竞赛的相关研究表明，企业从事研发活动

不仅受到利润的吸引，同时还会受到来自对手的竞争压力。竞争程度高低与企业创新动机成正比，

即竞争性越低，企业技术创新动机越弱。知识产权有助于形成垄断的市场结构，并被创新企业用来

阻止竞争者，从而形成技术创新的诱导效应。但是，这种诱导效应的存在同时又增加了“挤出效应”，

削弱企业研发动机。由于这两种效应可能会相互抵消，因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是

不确定的，往往取决于行业的市场结构。以往少量的研究［15-16］均只进行跨行业回归分析，并没有注

意到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效应的行业异质性。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从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知识

产权被侵害程度和律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四个维度构建执法因子，随后乘以 GP 指数得到了最终反

映我国省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综合指数( 详见文章第三部分) 。该指数的巨大优势在于全面且充

分捕捉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情况在地区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差异。文章随后基于我国 2005 ～
2007 年 2 万多家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通过 Probit 和 Tobit 模型实证考察了省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指数对当地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边际效应。为了讨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行业

异质性，我们不仅在跨行业回归中纳入了知识产权保护和行业集中度的交互项，还进行了分行业分

析，细致考察边际效应与市场结构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显著地推

动了我国全样本工业企业的研发活动，但这种作用确实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竞争程度较高

的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基本体现了创新诱导效应，而在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与企

业研发投入呈倒“U”型关系，过于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会削弱企业研发动机。我们的研究表

明，研发行为与行业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将市场结构不同的行业混合起来进行回归的结果往往存在

一定的误导，政府在作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时应充分考虑到行业异质性。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回顾现有文献; 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和指标构建，特别是

省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的构建; 第四部分给出实证结果并分析; 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给出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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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国内外讨论企业研发投入的实证文献研究主要围绕企业规模和产品市场竞争等企业

或行业特征展开［17-20］，侧重检验“熊彼特假说”以及市场势力与创新的关系。不过，国际上也有一些

文献对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有益探索。最早的理论研究思想来自 Arrow［21］，文

章认为尽管从福利的角度看信息应该为公众免费所得，但如果这样，就会因为创新者不能得到成本

补偿而导致新知识的生产性投资缺乏。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赋予创新者一定时期内使无形资产商业

化的独占权可以有效地保护收益。Arrow 的思想引发了理论界对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创新、技术

扩散、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深入讨论①。Nordhaus［22］研究了专利制度下企业的最优 Ｒ＆D 支出问

题，其理论模型表明强的专利保护会导致更多的 Ｒ＆D 投资。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许多学者

在南北( 分别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贸易框架下从理论上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南北双方创新和

社会福利的影响，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莫衷一是。部分学者认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鼓励跨

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提高全球的创新率，增进所有国家福利［23］; 但也有学者认为严格的

知识产权保护会降低南方国家的创新，阻碍南方产业发展［24-25］。
相比较多的理论文献，经验研究则相对乏善可陈。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精确测量是实证研究的

基础，但由于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立法、司法、执行以及知识产权管理、运用等因素相关，测算工

作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实现。ＲＲ 指数提出后学界开始出现了少量的试图检验 IPＲ 保护与创新关系的

规范实证文献。Ginarte ＆ Park［12］扩展了 ＲＲ 指数，提出了 GP 指数并研究了专利和 Ｒ＆D 投资的关

系，结果表明专利强度对实物投资和 Ｒ＆D 支出有强的正向影响。Park［26］利用 GP 指数，使用 1980 ～
1995 年 41 个国家的经验数据，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强有利于推进全球的技术创新。

国内经济学界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规范研究从 2000 年后才开始起步，近几年来开始大量涌

现，文献关注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从理论上探讨最优专利宽度( 或期限) 和最优专利

制度的存在性。尽管这些文献研究方法各异，但几乎都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论证了有限专利宽度的合

理性。第二是借鉴国外研究思路，从理论上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南北双方创新和社会福利的影

响［27］。第三是从理论或实证视角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13］的影响。
现有实证文献很少讨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与我们研究比较接近的是 Lin

et al．［15］和蔡地等［16］。其中 Lin et al．［15］使用世界银行 2003 年对我国 18 个城市 2000 多家企业的调

查数据估计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蔡地等［16］

利用世界银行 2005 年对我国 120 个城市 6826 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所处地区

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无论是对于促进我国民营企业参与研发活动，还是提高其研发投入强度，均有

显著积极影响。这两篇文献的不足在于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效应与市场结构的内

在关联，只是进行了跨行业回归分析，因此得出的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②。本文的贡献主要体

现在:

首先，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了企业所在省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这一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决策

的影响上，而不是传统文献不断提及的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等企业或行业特征，相似的文献并不多

见。其次，笔者构建了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知识产权被侵害程度和律师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四个指标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算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现有文献往往只是从四个

指标中的某一两个维度来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情况。据我们查阅文献所知，这可能是国内首次使

用该指标分析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的作用。本文使用的这套指标不仅涵盖了各个省份的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指数，而且每一年份都会进行重新测算，这有利于我们在控制知识产权保护的省区差异和

时间变化时，更加细致地考察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企业研发决策的边际影响。第三，本文重点分析

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不同工业行业的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在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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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行业中的创新效应的差异。我们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市场结构

不同的行业中表现不一，均衡结果往往依赖于创新诱导效应和创新挤出效应的权衡。
三、数据、变量与统计描述

本文主要关心省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当地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其中所用的微观企业

层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500 万产值以上工业企业统计年度库”，数据库包括了全国年产值

500 万以上工业企业的出口交货值、资本构成、研发费用、员工的教育福利和保险费等 75 个指标，样

本容量大并且指标比较齐全。样本数据涉及到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

输制造业等且每个企业的数据都统计到了四分位行业。为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我们对微观企业

的数据进行了预处理: 为了避免受到企业进入与退出的影响，我们使用样本数据中的“法人代码”统

计指标将 1998 ～ 2007 之间持续经营的企业样本抽取出来; 删除了“研发费用”为负、工业销售值为 0
和“从业人数”为 0 等异常值; 删除了样本较少的地区和行业等。由于使用的样本数据库里从 2005
年才开始有“研发费用”这一项，故本文使用 2005 ～ 2007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们最终使用的样

本总数为 65430 个。
参照现有文献做法，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研发投入哑变量和研发强度( 使用研发费用除以

销售收入度量) 。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行为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企业规模( 使用从业人数度量) 、市
场集中度( 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度量) 、资本密集度( 固定资产总计除以从业人数) 、国有企业哑变量③

和出口型企业哑变量。考虑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往往越倾向于研发，本文将上一期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也作为控制变量［28-29］，全要素生产率使用 Levinsohn － Petrin 方法［30］计算。最后，为了剔除价格因

素的影响，所有名义变量均经过价格平减指数( 基期为 1998 年) 调整为实际值。其中固定资产总计

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销售收入使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研发投入则使

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加权合成指数进行平减，权数分别是 45% 和

55%［6］。平减指数数据根据 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接下来重点阐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度量，精确测量该指标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基础。我们遵循

韩玉雄和李怀祖［31］的方法，在 GP 指数基础上( 2005 ～ 2007 年，我国的 GP 指数均为 4． 53) 乘以执法

因子来度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本文主要考虑使用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知
识产权被侵害程度和律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来构建各个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因子，过往文献很

少涉及后两者。
( 1) 知识产权执法力度 政府和法院均存在知识产权执法活动。由于法院的执法状况在省级层

面的数据是无法获取的，因而我们主要使用政府执法的相关数据来刻画 IPＲ 执法力度。《中国知识

产权年鉴》表明，各省份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每年均会立案并查处各种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侵
权纠纷以及其它各种知识产权纠纷。我们使用累计结案率( 累计结案数占累计立案数的比例) 而不

是当年的结案率来表示政府对知识产权的执法保护力度以避免年份结案率过度波动带来的影响。
( 2) 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我们使用人均专利申请量( 专利申请受理量除以省总人口) 。人均专

利申请量越高，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可能就越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 知识产

权被侵权程度 这一维度也可以很好地刻画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因为如果现实中知识产权经常被侵

权，那么意味着该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比较差，不论该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做得如何。我们使

用累计立案数除以专利累计授权度量知识产权被侵权程度，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知识产权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 ( 4) 律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律师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群体，已成为产权保护和

维护创新者权益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反映了律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我们使用

律师处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除以律师处理的民事案件诉讼代理合计来度量律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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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省际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指数( 2005 ～ 2007)

省 份 2005 2006 2007

北 京 19． 60 19． 60 21． 74
天 津 12． 97 13． 00 13． 11
河 北 8． 78 8． 83 10． 51
山 西 10． 48 10． 29 11． 15
内蒙古 6． 08 6． 28 10． 10
辽 宁 11． 53 11． 44 10． 37
吉 林 9． 85 9． 97 10． 83
黑龙江 10． 14 10． 06 10． 41
上 海 18． 32 18． 23 19． 34
江 苏 13． 48 14． 00 14． 49
浙 江 13． 18 13． 18 16． 92
安 徽 7． 83 8． 09 9． 23
福 建 11． 71 11． 24 9． 11
江 西 10． 78 9． 76 10． 48
山 东 8． 46 8． 81 10． 16
河 南 9． 12 9． 96 10． 32
湖 北 9． 49 9． 62 10． 97
湖 南 9． 13 9． 44 11． 04
广 东 12． 39 12． 74 15． 39
广 西 10． 29 10． 86 11． 75
海 南 7． 34 8． 62 9． 67
重 庆 11． 06 11． 21 13． 65
四 川 9． 65 9． 85 10． 82
贵 州 7． 69 7． 03 7． 61
云 南 10． 26 10． 79 10． 89
陕 西 8． 45 8． 79 10． 42
甘 肃 10． 93 10． 26 10． 14
青 海 6． 62 6． 87 9． 66
宁 夏 6． 83 7． 86 8． 44
新 疆 4． 54 3． 77 5． 30

数据来源: 作者测算所得。

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律师年鉴》。
我们通过 Stata 主成分分析法将上面四个指标合成为知识产权

保护执法因子，这是因为主成分分析确定权重的方法比直接算术平

均更加科学精确。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被侵权程度与其它三个

维度的指标方向相反，我们最终运用了( 1 － 累计立案数 /专利累计

授权) 来计算。得到执法因子后，我们将其乘以 4. 53 计算出了知识

产权保护强度指数④。表 1 列出了我国 2005 ～ 2007 年省际知识产

权保护强度指数，图 1 描绘了东、中、西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

的时间变化趋势。

图 1 我国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省际平均值) 时间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作者测算所得

从表 1 和图 1 可以看出，首先，整体来说我国大部分省际层面

的产权保护在 2005 ～ 2007 年在不断取得进步，少数省份有微小的

退步。其次，我国不同省份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化进程也存在明

显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东部的一些省份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相对更高，少数中西部省份比如黑龙江、江西、广西、重庆的产权保护强度也很高，而贵州、山西、青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研发 65430 0． 187 0． 390 0 1
研发强度( % ) 65430 0． 212 0． 975 0 64． 388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65430 10． 027 2． 876 3． 771 21． 741
从业人数( 对数) 65430 5． 495 1． 152 0． 693 11． 972
赫芬达尔指数 65430 0． 018 0． 017 0． 0031 0． 115
出口哑变量 65430 0． 393 0． 488 0 1
国有企业哑变量 65430 0． 274 0． 446 0 1
资本密集度( 对数) 65430 3． 970 1． 183 0． 0056 13． 969
全要素生产率 65430 6． 692 1． 155 － 2． 728 12． 450

海、新疆等西部省份的产权保护强度指数则

一直很低。
表 2 给出了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可以看出，共有 18. 7%的工业企业进行了研

发投入，但研发强度均值仅为 0. 21%，表明

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费用比例仍处于

较低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均值为

10. 027，标准差为 2. 876，表明企业所处地区

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四、实证分析

我们首先介绍实证模型设定，随后我们使用全部样本进行 Probit 和 Tobit 回归，考察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对当地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边际效应，文章还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集中度的交互项以检

验这种边际效应是如何与市场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最后本文重点进行分行业回归，细致检查知识产

权保护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行为影响的行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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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实证模型

本节介绍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行为影响的实证模型。我们首先设定了简单的

Probit 模型以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概率的影响:

d*
it = α1 IPＲPit + zitβ1 + uit，dit = I( d*

it ＞ 0) ( 1)

式( 1) 中 d*
it 表示潜变量( Latent Variable) 。当我们考察企业是否做出研发的决策时，dit 表示企

业 i 在 t 期是否为研发企业的哑变量，若企业选择研发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IPＲPit代表第 t 期企

业 i 所在省区的产权保护强度指数; zit代表一组其它影响企业研发决策的控制变量; uit表示独立同分

布的随机误差项，代表不可观测因素的汇总，在 probit 模型里它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由于 Probit 模型

回归系数反应的只是潜变量变化的结果，实际经济学含义不大，因此我们计算了更有实际意义的边

际效应( marginal effects) ，这里的边际效应反应了各个解释变量对于企业参与研发概率的边际影响

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当控制变量均为连续型变量时，边际效应一般是假定在均值时计算，即计算

“平均企业”或“代表性企业”的效应。但是本文实证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含了一些哑变量，因此我

们针对每个观测值求边际效应，最后再进行平均，这样得到的结果更加准确。
当我们决定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企业研发投入量( 本文指研发强度) 的影响时，Probit 模型

便不再适用了。由于我们只能观察到研发投入量为正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于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

我们所观察到的都是 0 值。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数据被截取( censored) 了，故我们使用 Tobit 模型进行

回归。模型可表达为:

Ｒ＆Dit =max{ 0，Ｒ＆D*
it } ，其中 Ｒ＆D*

it = α2 IPＲPit + zitβ2 + εit ( 2)

式( 2) 中 Ｒ＆D*
it 同样表示潜变量; Ｒ＆Dit则是第 t 期企业 i 的研发投入强度; εit是随机误差项，服

从正态分布。Tobit 模型的回归系数本身也没有实质经济学意义［32］，因此我们这里计算了条件边际

效应( conditional marginal effects) ，即 E( Ｒ＆D | x，Ｒ＆D ＞ 0) 的偏效应，它所表示的是给定企业研发，解

释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时，研发投入量会变化多少。Probit 和 Tobit 模型边际效应的标准差均通过德尔

塔方法( Delta － Method) 计算。
( 二) 全样本估计结果

本小节汇报全样本估计结果。为了捕捉行业差别和时间趋势，我们在回归过程中控制了二分位

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我们在回归中引入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和市场

势力的平方项以控制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特征。表 3 列出了省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对当地工业

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其中( 1) 和( 2) 列汇报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对企业研发概率的边际效应，

( 3) 和( 4) 列汇报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对企业研发强度的边际效应。
我们先看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回归( 1) 简单使用混合截面回归，而回归( 2) 则考虑了企

业不可观测的异质性⑤。回归( 1) 显示，省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显著促进了当地企业的研发活动参

与，边际效应达到 8. 1%。回归( 2) 控制企业效应后，知识产权保护边际效应的数值有所提高，达到

9. 5%。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平方项均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总体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工

业企业研发参与的作用并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从其他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来看，上一期生产率

越高的企业有更高的研发参与倾向且统计显著; 企业规模对企业选择研发的概率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但该效应是递减的( 平方项显著为负) ，这表明企业规模同研发决策呈倒“U”型关系，大企业确实

在一定程度上比小企业更有创新激励; 赫芬达尔指数对企业研发概率的作用显著为负，但我们并未

发现其平方项的显著影响，表明竞争性的市场才是最能诱发企业研发激励的市场结构; 另外，我们还

发现非国有企业、出口型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研发倾向。
接下来我们讨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对企业研发强度的边际效应，表 3 的( 3 ) 和( 4 ) 列给出

了回归结果，其中回归( 4) 考虑了企业不可观测的异质性。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企业和行业特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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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强度。给定企业研发，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对企

业研发强度的边际效应达到 4. 01%。这一作用方向同前文讨论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参与概率

的关系类似，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的省区不仅当地工业企业参与研发活动概率大，而且给定参

与研发，其研发强度也高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低的省区。其他变量的作用方向与 Probit 模型结果

基本类似，但我们没观察到国有企业哑变量对研发强度的显著作用。
表 3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行为作用基本估计结果

变 量
Probit Tobit

( 1) ( 2) ( 3) ( 4)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0． 081( 0． 023) ＊＊＊ 0． 095( 0． 031) ＊＊＊ 3． 523( 1． 001) ＊＊＊ 4． 011( 1． 126) ＊＊＊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平方 － 0． 013( 0． 016) － 0． 019( 0． 013) － 1． 275( 1． 180) － 1． 040( 1． 251)
上一期 tfp 0． 040( 0． 019) ＊＊ 0． 032( 0． 011) ＊＊＊ 0． 081( 0． 004) ＊＊＊ 0． 002( 0． 0005) ＊＊＊

企业规模 0． 052( 0． 009) ＊＊＊ 0． 051( 0． 012) ＊＊＊ 0． 173( 0． 029) ＊＊＊ 0． 152( 0． 030) ＊＊＊

企业规模平方 － 0． 0008( 0． 0003) ＊＊＊ － 0． 0006( 0． 0003) ＊＊ － 0． 0000( 0． 0000) ＊＊＊ － 0． 0000( 0． 0000) ＊＊＊

赫芬达尔指数 － 0． 171( 0． 061) ＊＊＊ － 0． 209( 0． 065) ＊＊＊ － 0． 871( 0． 432) ＊＊ － 0． 954( 0． 480) ＊＊

赫芬达尔指数平方 3． 842( 2． 582) 5． 433( 3． 015) 0． 234( 0． 255) 0． 179( 0． 259)
出口哑变量 0． 052( 0． 003) ＊＊＊ 0． 056( 0． 007) ＊＊＊ 0． 071( 0． 005) ＊＊＊ 0． 077( 0． 009) ＊＊＊

国有企业哑变量 － 0． 021( 0． 003) ＊＊＊ － 0． 028( 0． 004) ＊＊＊ 0． 056( 0． 041) 0． 055( 0． 046)
资本密集度 0． 042( 0． 001) ＊＊＊ 0． 101( 0． 006) ＊＊＊ 0． 092( 0． 007) ＊＊＊ 0． 090( 0． 011) ＊＊＊

行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NO YES NO YES

观测值 65430 65430 65430 65430
Chi2 统计量 7494． 47＊＊＊ 2852． 22＊＊＊ 4585． 16＊＊＊ 1992． 24＊＊＊

注: ( 1) 表中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计算结果。( 2) * 、＊＊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统计显著水平。
( 3) 括号内是德尔塔方法( Delta － Method) 计算出的标准差。

引言中提到，知识产权保护在各个行业中的创新效应往往取决于市场结构。为了看出知识产权

保护对企业研发活动的作用是如何与市场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集中度

的交互项。表 4 汇报了估计结果，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平方和赫芬达尔指数平方在表 3 中不显

著，我们在控制变量中不予纳入。表 4 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企业研发概率以及研发强度

的作用均显著取决于市场结构，且赫芬达尔指数越高，这一边际效应越小( 知识产权保护与赫芬达尔

指数交互项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 ，换句话说，在垄断程度越高的行业里，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挤出

效应可能占优于创新诱导效应，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反而削弱企业的研发动机。
( 三) 分行业的再检验

尽管前文的实证分析对企业所在的二分位行业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但我们仍需仔细检查知识

产权保护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行为影响的行业差异。正如引言中指出的，由于市场结构在不同行业

间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导致知识产权保护在各个行业中的创新效应也不同，表 4 的结果已初步证实

了这一点。为了对此进行进一步验证，我们将样本分行业分别进行回归( 共有 29 个制造业行业⑥ ) ，

这将有助于探索企业研发行为机制与行业异质性之间的某种联系。表 5 汇报了估计结果，回归过程

中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限于篇幅，我们只汇报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及其平方项

的结果，其余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略去。
在行业集中度较低的行业中，竞争比较激烈，知识产权保护体现更多的是创新诱导效应，这些行

业往往有着众多的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产品面临被模仿的威胁较高，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

有效维护创新者权益，提高研发激励。另一方面，赫芬达尔指数较高的行业意味着垄断程度较高，知

识产权保护体现出挤出效应和诱导效应的混合，过于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反而可能会削弱企业研发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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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行为作用: 引入交互项

变量
Probit Tobit

( 5) ( 6) ( 7) ( 8)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0． 093( 0． 027) ＊＊＊ 0． 097( 0． 030) ＊＊＊ 4． 254( 1． 259) ＊＊＊ 4． 836( 1． 224) ＊＊＊

赫芬达尔指数 － 0． 253( 0． 058) ＊＊＊ － 0． 209( 0． 080) ＊＊ － 0． 764( 0． 373) ＊＊ － 0． 908( 0． 447) ＊＊

赫芬达尔指数 × 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

－ 1． 831( 0． 904) ＊＊ － 1． 799( 0． 900) ＊＊ － 0． 821( 0． 301) ＊＊＊ － 1． 003( 0． 305) ＊＊＊

上一期 tfp 0． 061( 0． 015) ＊＊ 0． 059( 0． 017) ＊＊＊ 0． 085( 0． 008) ＊＊＊ 0． 015( 0． 004) ＊＊＊

企业规模 0． 061( 0． 013) ＊＊＊ 0． 066( 0． 014) ＊＊＊ 0． 153( 0． 028) ＊＊＊ 0． 192( 0． 031) ＊＊＊

企业规模平方 － 0． 0007( 0． 0003) ＊＊＊ － 0． 0007( 0． 0003) ＊＊ － 0． 0000( 0． 0000) ＊＊ － 0． 0000( 0． 0000) ＊＊

出口哑变量 0． 034( 0． 016) ＊＊ 0． 036( 0． 017) ＊＊ 0． 077( 0． 012) ＊＊＊ 0． 101( 0． 018) ＊＊＊

国有企业哑变量 － 0． 010( 0． 004) ＊＊ － 0． 015( 0． 006) ＊＊ 0． 016( 0． 050) 0． 021( 0． 049)

资本密集度 0． 039( 0． 004) ＊＊＊ 0． 041( 0． 009) ＊＊＊ 0． 082( 0． 008) ＊＊＊ 0． 081( 0． 010) ＊＊＊

行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NO YES NO YES

观测值 65430 65430 65430 65430
LＲ /Wald 检验 6971． 72＊＊＊ 2700． 19＊＊＊ 4226． 53＊＊＊ 1907． 10＊＊＊

注: ( 1) 表中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计算结果。( 2) * 、＊＊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统计显著水平。
( 3) 括号内是德尔塔方法( Delta － Method) 计算出的标准差。

表 5 分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活动作用估计结果

行业代码 行业集中度

Probit Tobit

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

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平方

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

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平方

C26 0． 003 0． 177( 0． 057) ＊＊＊ － 0． 037( 0． 035) 5． 781( 2． 720) ＊＊ － 3． 478( 2． 378)
C27 0． 006 0． 185( 0． 058) ＊＊＊ － 0． 039( 0． 032) 9． 452( 2． 513) ＊＊＊ － 3． 345( 2． 815)
C30 0． 008 0． 180( 0． 061) ＊＊＊ － 0． 042( 0． 057) 6． 190( 2． 032) ＊＊＊ － 3． 668( 2． 678)
C18 0． 009 0． 135( 0． 064) ＊＊ － 0． 038( 0． 033) 9． 477( 2． 501) ＊＊＊ － 3． 279( 2． 106)
C35 0． 010 0． 147( 0． 060) ＊＊ － 0． 039( 0． 033) 6． 510( 3． 200) ＊＊ － 3． 267( 2． 809)
C34 0． 010 0． 130( 0． 057) ＊＊ － 0． 051( 0． 041) 8． 522( 2． 402) ＊＊＊ － 3． 186( 3． 157)
C43 0． 010 0． 029( 0． 029) － 0． 040( 0． 040) 3． 105( 2． 779) － 3． 569( 2． 511)
C31 0． 011 0． 134( 0． 045) ＊＊＊ － 0． 041( 0． 040) 5． 117( 2． 557) ＊＊ － 4． 107( 3． 003)
C23 0． 011 0． 134( 0． 063) ＊＊ － 0． 052( 0． 044) 5． 249( 2． 501) ＊＊ － 3． 328( 3． 002)
C13 0． 013 0． 131( 0． 062) ＊＊ － 0． 056( 0． 049) 6． 965( 3． 921) ＊＊ － 3． 590( 2． 225)
C14 0． 016 0． 125( 0． 050) ＊＊ － 0． 023( 0． 020) 3． 825( 3． 258) － 3． 117( 2． 405)
C41 0． 016 0． 123( 0． 048) ＊＊ － 0． 017( 0． 012) 7． 525( 1． 568) ＊＊＊ － 3． 279( 1． 98)
C24 0． 016 0． 086( 0． 043) ＊＊ － 0． 019( 0． 018) 6． 586( 1． 664) ＊＊＊ － 2． 446( 2． 225)
C22 0． 018 0． 033( 0． 040) － 0． 091( 0． 077) 4． 711( 3． 750) － 2． 672( 2． 270)
C36 0． 018 0． 080( 0． 023) ＊＊＊ － 0． 043( 0． 036) 5． 730( 2． 343) ＊＊ － 3． 653( 2． 269)
C19 0． 019 0． 092( 0． 030) ＊＊＊ － 0． 033( 0． 026) 5． 679( 1． 784) ＊＊＊ － 4． 512( 2． 985)
C17 0． 023 0． 079( 0． 035) ＊＊ － 0． 035( 0． 027) 5． 901( 1． 659) ＊＊＊ － 4． 904( 2． 850)
C40 0． 024 0． 080( 0． 034) ＊＊＊ － 0． 042( 0． 020) ＊＊ 3． 622( 1． 837) * － 4． 986( 2． 426) ＊＊

C15 0． 026 0． 055( 0． 029) * － 0． 043( 0． 021) ＊＊ 4． 338( 2． 002) ＊＊ － 4． 825( 2． 401) ＊＊

C37 0． 028 0． 075( 0． 032) ＊＊＊ － 0． 035( 0． 018) * 4． 239( 1． 055) ＊＊＊ － 2． 752( 1． 403) *

C29 0． 032 0． 073( 0． 033) ＊＊＊ － 0． 056( 0． 027) ＊＊ 4． 410( 2． 157) ＊＊ － 4． 901( 2． 339) ＊＊

C21 0． 033 0． 062( 0． 029) ＊＊ － 0． 049( 0． 022) ＊＊ 4． 559( 1． 246) ＊＊＊ － 4． 852( 1． 503) ＊＊＊

C32 0． 039 0． 064( 0． 031) ＊＊ － 0． 053( 0． 043) 3． 431( 1． 124) ＊＊＊ － 3． 824( 2． 874)
C42 0． 039 0． 064( 0． 021) ＊＊＊ － 0． 057( 0． 016) ＊＊＊ 3． 474( 1． 621) ＊＊ － 4． 864( 2． 406) ＊＊

C33 0． 042 0． 056( 0． 020) ＊＊＊ － 0． 044( 0． 015) ＊＊＊ 2． 981( 1． 553) ＊＊ － 3． 840( 1． 301) ＊＊＊

C25 0． 092 0． 070( 0． 034) ＊＊ － 0． 052( 0． 017) ＊＊＊ 2． 832( 0． 982) ＊＊＊ － 3． 267( 1． 637) ＊＊

C28 0． 106 0． 054( 0． 024) ＊＊ － 0． 043( 0． 022) ＊＊ 3． 900( 1． 892) ＊＊ － 2． 378( 1． 195) ＊＊

C16 0． 108 0． 053( 0． 025) ＊＊ － 0． 033( 0． 016) ＊＊ 4． 124( 1． 954) ＊＊ － 3． 556( 1． 755) ＊＊

C20 0． 109 0． 055( 0． 026) ＊＊ － 0． 034( 0． 016) ＊＊ 3． 256( 1． 002) ＊＊＊ － 3． 034( 1． 513) ＊＊

注: ( 1) 表中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计算结果。( 2) * 、＊＊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统计显著水平。
( 3) 括号内是德尔塔方法( Delta － Method) 计算出的标准差。( 4) 限于篇幅，其它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略去。( 5) 行业代

码与行业名称对照表可向笔者索取。( 6) 行业集中度按照从低到高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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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的回归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尽管对多数行业的企业研发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 仅

有少数几个行业统计不显著，比如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但作用方向和显著性确实表现

出明显的行业差异。在赫芬达尔指数比较低的行业( 比如医药制造业和塑料制品业行业) 中，知识产

权保护对企业的研发影响为正且统计显著，但知识产权保护的平方项不显著。而在赫芬达尔指数较

高的行业( 比如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烟草制品业) 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平方项显著为负，

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概率以及研发强度均呈倒“U”型关系。此外，表 5 还显示，总体而言赫芬

达尔指数较低的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边际效应数值更大( 比如在赫芬达尔指数比较低的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塑料制品业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的研发概率边际效应分

别为 17. 7%、18. 5%和 18. 0%，而在赫芬达尔指数较高的专用设备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

制品业和纺织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的研发概率边际效应分别为 8. 0%、9. 2% 和 7. 9% ) ，反映

了这类行业企业的研发决策对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更加敏感。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提高企业自主研发激励已经成为政府决策层以及学术界讨论的重点问

题。同多数现有文献不同，本文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上。在西方发达国家

中，有清晰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完善的法治环境，国外文献因而往往重点集中讨论市场结构等非制度

因素对创新的影响。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完善，

法治建设也不健全，这类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施加了较多的外部约束条件。因此研究我国企

业的创新问题时应该考虑到企业研发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这是本文的研究视角。
知识产权保护的度量和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效应的行业异质性是主要难点。本文的研究试图进

行有效解决。我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从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知识产权被侵

害程度和律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四个维度构建执法因子，随后乘以 GP 指数得到了最终反映我国省

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该指数可以有效地反映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情况且考虑到了省区差

异。文章随后基于我国 2005 ～ 2007 年 2 万多家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省区知识产权保护强

度指数对当地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边际效应。我们不仅在跨行业回归中纳入了知识产权保护和行

业集中度的交互项，还进行了分行业分析，以识别不同行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效应。研究结果

表明，尽管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显著地推动了我国全样本工业企业的研发活动，但知识产权保

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确实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基本

体现了创新诱导效应，而在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的影响是诱导效应和挤出

效应的混合，过于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会削弱企业研发动机。
我们的研究很好地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的研究在科学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的

基础上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效应，也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安排的认识。
由于不同行业的市场结构差异，导致知识产权保护在各个行业中的创新效应也不同。在给定市场结

构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效应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取决于诱导效应和挤出效应之间进行权

衡。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下的市场均衡极有可能会激励企业研发，但也存在导致创新减少的可能性。
因此，各个产业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安排应该充分注意到市场结构差异，考虑到不同市场结构

下的创新主体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同反应，使得创新主体从研发利润中获得足够多的份额以补偿其

承担的风险与成本，既要保证研发动力，又能减少因为过度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创新阻碍，从而提

高行业总体创新水平。
当然，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诸多因素中，许多变量无法测量或受数据所限无法获取，难以穷尽。

此外，研发行为与除了行业集中度之外的其它行业异质性也有着密切联系，比如行业平均生产率、平
均技术距离等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细致考察与讨论，我们期待藉本文推进该领域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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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这里主要集中讨论第一类( 即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影响) 文献。
②这两篇文献所使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对企业的调查问卷，问卷会涉及受访者对知识产权保护

程度的主观评判。
③本文采用一个比较宽泛的标准，认为只要企业的公有经济成分足够大就可以被视为国有企业。据此划分，国有企

业对应的注册类型为: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 不包括其中的其他联营企业) 和国有独资

公司。
④由于该指数是无量纲的相对数且某些结果是负数，我们对其统一加 10 以便更好地对比，这么处理并不影响回归的

基本结果。
⑤由于非线性模型无法通过一阶差分或组内均值离差方法消掉固定效应，因而本文使用了随机效应( random effect)

估计框架。后面的 Tobit 模型也类似处理。
⑥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共 7 个二分位行业) 的每个行业样本量较少且不具有代表性，因而我们只

汇报了 29 个制造业二分位行业的回归结果。

( 责任编辑: 禾 日)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Ｒights Protection on Firm's
Ｒ＆D: Evidence from Industry Hetergeneity

Zong Qingqing1，Huang Yana1，Zhong Hongjun2

( 1．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Industry heterogeneity often leads innovation eff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Ｒights ( IPＲ) protection differ in
each industry． 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s a provincial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ntensity index，and then
use Probit and Tobit model to explain the impact of mechanism of IPＲ protection on firm Ｒ＆D．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cross
industry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IPＲ protec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 whole sampl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Ｒ＆D activities
in China． But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show that effect of IPＲ protection on Ｒ＆D investment perform quite
differ in different the industry due to the different market structures． In a higher degree of monopoly industry，they perform
the inverted“U”type，the severely IPＲ protection weakens corporates' Ｒ＆D motivation;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y，the
IPＲ protection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rporates' Ｒ＆D incentives． Our study sugge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full consid-
eration to the industry heterogeneity when making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IPＲ protection，not only ensur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Ｒ＆D incentives，but also avoid over-protection，thus improve the whole Ｒ＆D level of the industry．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Ｒ＆D input; industry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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